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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关于做好 2021 年度区域创新联合基金 

指南征集有关工作的通知 

 

各有关联合资助方： 

区域创新联合基金项目申请以指南为引导，由联合资助

方根据各自的需求提出，因此，指南的征集和编制是决定联

合基金资助工作成效的重要环节。 

区域创新联合基金指南应当围绕围绕区域经济社会发

展及科技发展紧迫需求，聚焦关键领域中的核心科学问题、

新兴前沿交叉领域中的重大科学问题，加强战略谋划，系统

布局；应当打破区域壁垒，促进思维碰撞，强化学科深度交

叉融合，聚集多学科优势团队开展跨学科、跨领域的交叉融

合研究，推动产出重大原创成果。 

为做好 2021 年度区域创新联合基金指南征集和编制工

作，结合 2019和 2020年度区域创新联合基金指南征集和编

制过程中发现的一些共性问题，联合基金管理办公室就进一

步提高指南编制的科学性、规范性和一致性，提出以下工作

要求： 

一、关于指南科学性要求 

1. 指南中研究方向设置要聚焦科学问题，应当提炼精

准，导向明确，特色鲜明，且具有前沿性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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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指南研究方向应当具备基础研究特点，避免偏技术

应用； 

3. 指南研究方向要具有创新性，避免选取陈旧或重复

资助的研究方向，特别需要避免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

目的重复。 

二、关于指南规范性要求 

1. 联合资助方应当将提出的研究方向按照生物与农业、

环境与生态、能源与化工、新材料与先进制造、现代交通与

航空航天、电子信息、人口与健康等七个领域进行准确归类；  

2. 联合资助方应当根据出资情况确定本年度研究领域，

一般不超过 5个领域，每个领域的研究方向数应该不少于 3

个；联合资助方提出的总研究方向数应该与联合基金管理办

公室测算的指标方向数一致，不得超指标提出研究方向； 

3. 指南研究方向要强调对当年申请项目的指导作用，

指南研究方向名称要具有一定的包容性，尽量不出现地域名

称等明显限制性要素，避免出现指向性过于明显和竞争性不

够等问题； 

4. 指南研究方向应当使用规范的专业术语、语言精练，

避免出现语句不通顺、字词重复、丢字少字以及错别字等问

题。 

三、关于指南项目类型设置要求 

1. 综合考虑评审专家和科学部意见，建议联合资助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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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指南编制过程中应当主要以重点支持项目形式资助； 

2. 联合资助方应当谨慎设置集成项目类型。如需设置，

应当组织专家充分论证，通过差额竞争的方式遴选集成项目

立项研究方向。避免出现“量体裁衣”、“对号入座”的现象； 

3. 为确保集成项目研究方向的公平公正，应当做到立

项建议、指南撰写及申请等环节利益相关方的回避措施，原

则上撰写指南的专家不得申请或参与申请，避免出现“自产

自销”的问题。 

四、关于指南提交时间要求 

各联合资助方应当严格遵守提交时间，按照联合基金管

理办公室时间进度安排，在 5 月 30 日前完成指南提交。 


